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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二一地震灾害受灾民众全民健康保险就医优惠方案 

 

行政院卫生署八十八年十月十六日卫署健保字第八八○六五四五三号公告 

一、计划目的： 

为加强九二一震灾地区民众之医疗照护，特订定本方案。 

二、适用对象： 

（一）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起至八十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止 

1.主要震灾地区就医之民众（主要震灾地区如附件）。 

2.其它地区经各医疗院所认定因灾就医之民众。 

（二）八十八年十一月一日起至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

被保险人及其依附纳保眷属中，有任何一人因震灾导致死亡、重伤或所居住之房屋发生全倒、半

倒之情事，并依内政部所订标准领有慰助金者，各该被保险人及其依附纳保之眷属，均为本方案

之适用对象。 

前项适用对象，系依据各乡（镇、市、区）公所按内政部订定标准建置之名单，由中央健康保险局核发

九二一震灾健保卡。 

三、优惠范围： 

（一）医疗费用。 

（二）部分负担费用。 

（三）住院膳食费用。 

四、优惠期间： 

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至八十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。 

五、经费： 

依据全民健康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，由政府专款补助。 

六、本方案自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生效。 

 


